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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存放专户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7 年 3 月 8 日，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

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存放专户的议案》，

决定在全资子公司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未名天源”）名

下开立中国银行募集资金专户（账号：229931810584）、浦发银行募集资金专户

（账号：51020154800000160），并将原募集资金专户的全部募集资金余额及结算

利息变更至上述两帐户进行存储和管理。 

 一、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

为了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，公司依据《公司

法》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订了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

制度》，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、资金使用、资金投向变更、资金管理与监督等事

项作出了明确规定，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实施。 

公司按照有关规定，结合经营业务的需要，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

行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于 2011

年 6月 5日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银行分别签订了《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

方监管协议范本格式无重大差异。自协议签署日至 2016 年末，各协议签署方均

严格执行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违规操作情形。 

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户情况： 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

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51010155300000862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219511251049 

公司《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于 2016 年 5 月 15

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。截至目前，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

况良好。 

 二、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 

1、为加强募投资金的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率，拟决定注销以下两帐户。 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51010155300000862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219511251049 

2、在未名天源名下开立以下帐户： 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229931810584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51020154800000160 

3、将原有上市公司名下中国银行募集资金专户（账号：219511251049）中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募集资金及衍生利息共 20642242.64 元一并转至

未名天源名下中国银行新募集资金专户（账号：229931810584）中存储；将原有

上市公司名下浦发银行募集资金专户（账号：51010155300000862）中截至 2016

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募集资金及衍生利息共 311203309.30 元一并转至未名天源

名下浦发银行新募集资金专户（账号：51020154800000160）中存储。 

公司将会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股份有限公司、未名天源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淄博分行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重新签订《募集资

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未名天源视为共同的一方。募集资金三

方监管协议签订后，公司将于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。 

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

划。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不变。 

 

 
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三月八日 




